国道G228烽火角路段水毁路面修复养护
工程（K6135+250.3-575.8）材料采购
询价函
询价函编号：Y20251208
1、 项目概况
因我单位国道G228烽火角路段水毁路面修复养护工程（K6135+250.3-575.8）需要，采购一批工程建设材料。采购预算金额：46万元。（以上费用包含税费及运输费，具体以实际结算）。
2、 询价内容
1、石渣；
2、石屑；
3、5-31.5mm碎石；
4、中砂；
5、普通硅酸盐水泥（P.O42.5R海螺水泥）；
6、培土路肩；
7、钢筋。
　　收货地点：江门市台山公路局端芬养护中心汶村养护站材料储备仓库及指定的我养护中心辖区内国省道周边。
3、 资格要求
1.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的规定
2.具备独立承担民事责任及履行合同的能力
3.供应商必须有上述材料销售经营范围，未有不良记录。
4、 报价要求
1.报价时间：2025年12月8日至2025年12月12日15:30止（北京时间）。
2.报价地点：江门市台山公路局端芬养护中心汶村养护站（汶村镇双龙路5-1号）。
3.报价方式：现场递交报价材料
4.报价材料：1）单位法人资格证明文件（如营业执照或法人登记证书等）。2）提供报价单，注明单价并盖章，不可更改表格格式。以上报价材料统一密封，封面加盖骑缝章。
5.材料最高限价：
1）石渣单价不得超过 95 元/立方米；
2）石屑单价不得超过 100 元/立方米；
3）5-31.5mm碎石单价不得超过 210 元/立方米；
4）中砂单价不得超过 220 元/立方米；
5）普通硅酸盐水泥（P.O42.5R海螺水泥）单价不得超过 480元/t。
6）培土路肩单价不得超过 42 元/立方米；
7）钢筋单价不得超过 5 元/kg；
五、确定成交供应商
1.采购方将参照（附件2国道G228烽火角路段水毁路面修复养护工程（K6135+250.3-575.8）材料采购评分标准）综合考虑供应商的报价、经营范围进行选取。


六、联系方式
联系人：李先生
电话：0750-5719799
 江门市台山公路局端芬养护中心
                                 2025年12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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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号
	报价项目说明
	单位
	数量
	单价（元）
	金额（元）

	1
	石渣
	m³
	772
	
	

	2
	石屑
	m³
	262
	
	

	3
	5-31.5mm碎石
	m³
	808
	
	

	4
	中砂
	m³
	227
	
	

	5
	普通硅酸盐水泥（P.O42.5R海螺水泥）
	t
	258
	
	

	6
	培土路肩
	m³
	278
	
	

	7
	钢筋
	kg
	750
	
	

	合计
	

	备注：1.本次报价为含普税含运费单价；
      2.表中数量为暂定数量，具体以实际数量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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